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文件

浙经院工〔2018〕10 号

关于印发《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部门、工会小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实施细则》已经

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2018年 9月 18 日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2018年9月18日印发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实施细则

一、总则

（一）工会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独立的法人群团组织，依据国

家的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负责学校工会经费的核算及管理

工作。

（二）工会经费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依法筹集工会经费，合理

编制工会预算，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合理配置资源，

确保工会资产资金运作合理、合法、安全、有效。

二、组织管理

（三）工会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财务管理体制，各项

开支实行工会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主席负责制，重大开支集体研究

决定。

（四）工会单独开设银行账户‚实行工会经费独立核算。设置兼

职会计与出纳，具体负责工会经费的核算和财务管理。

（五）工会财务人员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财务制度，

遵守财经纪律，维护国家、集体和全校教职工的合法权益，认真履

行工会财务管理职责。

三、预算管理

（六）加强工会经费预算编制管理，严格执行《工会预算管理

办法》，根据年度的工作计划、任务及重大活动、项目的安排，在

分析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编制年度经费预算。

（七）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预算编制原

则，收入预算坚持积极稳妥，支出预算坚持统筹兼顾，保证重点，

勤俭节约原则。



（八）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贯彻落实《工会会计制度》，切实

维护预算执行的严肃性，保证工会资金安全。

四、收入管理

（九）工会各项经费收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依法获得。包括：

1.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2.学校按全体教职工工资总额的 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中的留成

部分；

3.上级工会补助的款项；

4.学校行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工会组织的补助款项；

5.其他收入。

五、支出管理

（十）学校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开展工会活动，主

要包括集体活动、工会干部培训学习、职工慰问、文体活动、宣传

教育、工会小家活动及其他。

1.集体活动经费

（1）活动形式

校工会组织的教职工教育活动、文艺会演、体育比赛、劳动竞

赛、技能比武、工作培训、文体社团、春游秋游、素质拓展等活动

经费支出。

（2）活动奖励

职工参加政治、法律、科技业务等专题教育培训，其优秀学员

的比例控制在参加教育培训人员的 10%以内，实行物质激励的每人

不超过 300 元。

组织设置奖项的职工运动会、文艺汇演、体育比赛等方面的文

体活动，其奖励范围不得超过整个活动参与人数的三分之二，个人



最高名次的奖励标准每人每项不得超过 600 元，集体最高名次的奖

励标准每项人均不得超过 400 元，其它名次依次做相应的递减。以

部门、小家集体名义参赛的球类、健步走等常规活动最高名次的奖

励标准一般为 2000 元，“和谐小家”等集体项目最高名次的奖励

标准一般为 5000 元，一般以项目经费形式扶持部门（小家）开展

活动。

组织不设置奖项的文体活动，可为参加者每人发放价值不超过

100 元的活动纪念品，不得发放现金。

组织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岗位练兵、技术

比武、技术培训等劳动和技能竞赛等竞技类活动，其奖励范围不得

超过整个活动参与人数的三分之一，个人最高名次的奖励标准每人

每项不得超过 800 元，集体最高名次的奖励标准每人不得超过 500

元，其它名次依次做相应的递减。

（3）服装

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在活动文件中明确有统一着装

要求，可按参加者每人不超过 500 元的标准购买服装。

校工会自行组织篮球、足球、排球、团体操、排舞、歌咏等团体类

比赛活动，确实需要统一着装，可按参加者每人两年不超过 600 元

的标准购买服装。购置活动用器具，按实际需要确定。

（4）劳务费

支付职工教育活动（含校工会开展教职工开展花样分享课）聘

请授课人员的酬金支付标准参照《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调整省级机关

会议费培训费有关规定的通知》（浙财行【2018】1 号）规定执行。

校工会组织的篮球、足球、排球、唱歌、体操、舞蹈比赛等团

体文体活动，因活动需要聘请教练和裁判，其劳务费发放标准为每



人每天不超过 500 元，仅限外请工作人员，本单位工作人员一律不

准发放。

（5）伙食补助

校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因活动连续，不安排活动用餐，可给

予伙食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早餐不超过 20 元，中餐和晚餐

分别不超过 40 元，每天不超过 100 元。补助的餐次和人数，根据

活动的实际情况安排，不得虚报。一项活动有用餐安排的，不得发

放伙食补助。

2.教职工慰问经费

（1）关爱帮扶慰问

对我校教职工会员生日、结婚、生育、患病住院、直系亲属去世

和退休等，向教职工会员送去关爱和慰问。慰问标准如下：

类别 标准 慰问形式 慰问部门

生日慰问 300 元/人年
发放指定蛋糕店蛋糕

券或生日蛋糕
校工会

结婚、生育慰问 500 元/人次 实物慰问 工会小家

患病

住院慰问

600 元/人次 现金或实物慰问

（同一会员一个自然

年度同一病种限一

次）

工会小家

1000 元/人次 校工会

会员去世慰问 2000 元/人次 现金、花圈或其他 校工会

直系亲属（限配

偶、父母、子

女）去世慰问

1000 元/人次 现金、花圈或其他
工会小家

或校工会



退休慰问 1000 元/人次 纪念品
工会小家

或校工会

生大病、家庭困

难、发生意外事

故慰问

按《学校关爱互助管理暂行办法》和学校有关慰问制

度执行

注：会员患一般疾病由工会小家慰问，最高标准一般不超过 600/人次，

具体根据各小家当年财力决定。工会小家和校工会不重复慰问。

（2）传统节日慰问

校工会可在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发

放标准原则上每人每年不超过 1500 元，同时全年用于慰问支出总

额不得突破当年拨缴经费收入（留成部分）的 60%。节日慰问品应

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等，不得

购买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明令禁止发放的物品，不得发放现金。

发放方式可以为实物或到指定地点限时领取确定物品的提货凭证，

所发放的节日慰问品需附本人签收的清单。

3.工会小家经费

（1）经费标准

校工会按 300 元/人·年的标准划拨小家统筹开展年度活动使

用。

（2）支出范围

小家开展文体活动、技能竞赛、观看电影、春游秋游等集体活

动。组织春秋游活动可以委托旅行社组织，需签订委托协议，在省

内范围活动，当日往返，不得到中央明令禁止风景名胜区开展活动。

开支范围为租车费、门票、餐费、活动用品、慰问等，每人每天不



超过200元。若春游秋游活动仅有餐费支出，用餐标准每人每天不

超过100元。

（3）经费管理

工会家长负责管理实施小家活动经费，做好日常预算、收入、

支出记录，换届时做好财务交接工作。

4.其他经费

工会直接用于维护职工权益，扶持小家专项活动，培训工会干

部、加强自身建设及开展业务工作产生等各项支出，以及工会办公

设备购置、信息网络购建等资本性支出。

经学校党政认可，学校工会可以开展评选表彰优秀工会干部和

工会积极分子工作，评选表彰优秀工会干部人数应当控制在本单位

工会干部（含工会委员、经审委员、女职委委员、工会小家家长、

工会干事及工会财务人员等）人数的 10%以内，奖励标准为每人每

年不超过 800 元；评选表彰工会积极分子的人数应当控制在本单位

会员人数的 5%以内，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不超过 500 元。由上级工

会开展的评选表彰工作，基层工会不可以配套奖励。

六、经费审批

（十一）工会经费收支严格执行工会主席“一支笔”审批的制

度，重大资金支出实行集体讨论决策。

（十二）工会财务人员认真履行《会计法》《工会法》规定的

监督职责，一切经费开支须会计人员审核，对于原始凭证不合法、

内容不完整、手续不齐全、数字不准确的，财务人员有权要求重新

办理或拒绝报销。

（十三）报销流程：

1.经办人提供原始凭证，填制报销单；

2.工会办公室审核项目内容、经费指标和报销标准；



3.会计审核票据，复核经费指标和报销标准；

4.工会主席审批；

5.出纳复核审批手续、票证后，办理报销手续。

（十四）报销要求：

1.发票开具内容必须符合发票使用范围；

2.发票开具单位与收款单位必须相符，发票付款单位与校工会

单位名称相符；

3.必须有清晰的收款单位印章和收款人姓名；

4.发票金额大小写必须齐全清楚，并与附件金额相符；

5.发票注明日期内容、金额与实际业务发生日期必须相符；

6.经办人报销据实填写报销单，并在报销单后面贴上原始凭证

（含清单、现金签收表、方案、文件等），书写必须用蓝黑或黑色

墨水。对于报销手续不完备、内容不全、数字有错的，应退回经办

人更正；报销内容不真实的、发票不合理的、不合法的，财务人员

拒绝报销，并向校工会领导报告。

七、经费监督

（十五）严格控制工会经费开支，不得将工会经费用于服务职

工群众和开展工会活动以外的开支，自觉接受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和有关监督部门的定期审查，自觉维护财经纪律，保障工会经费正

常使用。

（十六）工会经费实行“一年一审”制，由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负责。审查结果向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

八、附则

（十七）本细则由学校工会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会经费管理的实施细则》（浙经院工



[2017]5 号）同时废止。本细则若与省总工会和省教育工会有关文

件规定精神不一致的，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


